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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22� � � � � � � �证券简称：皓宸医疗 公告编号：2025-014

皓宸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5年吉林辖区上市公司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 皓宸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

司” ）将参加由吉林省证券业协会、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2025年吉林

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rs.

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名称：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 APP,参与本次互动

交流。活动时间为 2025年5月27日（周二）15:00-16:30。届时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代）

陆璐女士，副总经理、财务总监邓强先生，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康超先生，独立董

事姜琳女士将就公司2024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等投资者关心的问

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皓宸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00110� � � � � � �证券简称：诺德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32

诺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5年吉林辖区上市公司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诺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将参加由吉林省证券业协会、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2025年吉林辖区上

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rs.

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名称：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

交流。活动时间为2025年5月27日（周二）15:00-16:30。届时公司董事长陈立志先生、副

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王寒朵女士、首席财务官王丽雯女士将在线就公司2024年度与2025

年第一季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

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诺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2568� � � � �证券简称：百润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2

债券代码：127046� � � � �债券简称：百润转债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权益分派期间百润转债

暂停转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证券代码：002568� � � � �证券简称：百润股份

● 债券代码：127046� � � � �证券简称：百润转债

● 转股期起止日期：2022年4月12日至2027年9月28日

● 暂停转股时间：2025年5月22日至2024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止

● 恢复转股时间：2024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近日实施公司2024年度

权益分派， 根据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中“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及计算公式” 条款的规定，自2025年5月22日起至本次权益分派

股权登记日止，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百润转债；债券代码：127046）将暂停转股，

在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恢复转股。

在上述期间，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正常交易，敬请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注意。

特此公告。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766� � � � � � � �证券简称：通化金马 公告编号：2025-24

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5年吉林辖区上市公司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将参加由吉林省证券业协会、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

“2025年吉林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登录 “全景路演” 网站

（http://rs.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名称：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

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 活动时间为 2025年5月27日（周二）15:00-16:30。

届时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张玉富先生，财务负责人、副总经理于军先生，独立董

事吕桂霞女士， 董事会秘书贾伟林先生将通过网络在线问答互动的形式， 就公司

2024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

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05136� � �证券简称：丽人丽妆 公告编号：2025-031

上海丽人丽妆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海丽人丽妆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丽人丽妆” ）股票价

格于2025年5月19日、5月20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董事会自查及发函问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 相关媒体报道、市场传闻说明及风险提示：就目前市场上较为关注的“麦角硫

因” 成分，公司销售的含有“麦角硫因” 成分的“千金极光饮” 产品2025年第一季度累计

成交金额（GMV）仅为400.60万元，销售收入整体占比不到1%，对于公司日常经营及整

体业绩影响很小，未来产品发展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公司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热点

炒作风险，理性判断、谨慎决策。

● 公司2024年和2025年第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2,440.03

万元和-1,832.20万元，2024年以及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均出现亏损。

● 公司股价自2025年5月15日起已连续四个交易日涨停，累计涨幅达46.47%，短期

涨幅较大，后续股票可能存在较大下跌风险。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充分了解二级市场

交易风险，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价格于2025年5月19日、5月20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

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日常经营活动一切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

整。 概念炒作风险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黄韬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了在指

定媒体上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外，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不存

在其他涉及本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

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组、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

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就目前市场上较为关注的“麦角硫因” 成分，公司自有品牌美壹堂口服类“千金极光

饮” 等产品中含有麦角硫因成分。 该产品主要定位是调理肌肤、养颜美白，麦角硫因仅为

占比很少的辅助添加剂。 2025年第一季度，该产品累计成交金额（GMV）仅为400.60万

元，销售收入整体占比不到1%，对公司日常经营及整体业绩影响很小，未来产品发展仍存

在很大不确定性。 公司主营业务及商业模式并未发生重大变化。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核实，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1、公司销售的含有“麦角硫因” 成份的产品销售收入占比很低，对于公司日常经营及

整体业绩影响很小，未来产品发展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公司主营业务及商业模式并未发

生重大变化。 公司再次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热点炒作风险，理性判断、谨慎决策。

2、公司2024年和2025年第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2,440.03万

元和-1,832.20万元，2024年以及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均出现亏损。

3、公司股票价格于2025年5月19日、5月20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

值累计超过20%，股价剔除大盘和板块整体因素后的实际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判断、谨慎决策。

4、公司股票已连续4个交易日涨停，累计涨幅达46.47%，远高于行业同期平均涨幅水

平。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避免产生较大投资损失。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目前，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

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

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丽人丽妆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0057� � � � � � �证券简称：厦门象屿 公告编号：2025-049号

债券代码：115589� � � � � � �债券简称：23象屿Y1

债券代码：240429� � � � � � �债券简称：23象屿Y2

债券代码：240722� � � � � � �债券简称：24象屿Y1

债券代码：242565� � � � � � �债券简称：25象屿Y1

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注销原因： 因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中的1名激励对

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公司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15,222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回

购注销。因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的13名激励对象因个人

原因离职，公司对该13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610,400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

注销。

●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 注销股份数量 注销日期

625,622 625,622 2025年5月23日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2025年3月12日， 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5年3月13日披露的 《厦门象屿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25号）。

公司已根据法律规定就本次股份回购注销事项履行了债权人通知程序，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13日披露的《厦门象屿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

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8号）。 公告期已满45天，公司未收到任何债权

人关于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要求，也未收到任何债权人对本次回购注销事

项提出的异议。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及依据

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中的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根

据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

（草案）》（以下简称“《2020年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前述1名离职激励对象

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的13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根据《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

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2022年激励计划》” ）的相

关规定，前述13名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

销。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人员、数量

根据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公司拟回购注销625,622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本次回购限制性股票625,622股。 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及2022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的具体实施情况如下：

2020年股权激励计划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涉及激励对象共1人， 回购注销

限制性股票15,222股。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涉及激励对象共13人，合

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610,400股。

（三）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

公司” ）开设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账户号码：B883133380），并向中登上海分公司

申请办理本次回购注销手续，预计本次限制性股票于2025年5月23日完成注销，公司

后续将依法办理工商变更等相关手续。

三、本次回购注销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614,485,082 -625,622 613,859,46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192,510,201 0 2,192,510,201

股份总数 2,806,995,283 -625,622 2,806,369,661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说明：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规定和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限

制性股票授予协议的安排，不存在损害激励对象合法权益及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注销

日期等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宜，且相关

激励对象未就回购注销事宜表示异议。 如因本次回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产生纠

纷，公司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回购注

销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授权和批准；本次回购注销的原因、依据和数量，以及本次

回购注销的实施安排符合《公司法》《管理办法》《2020年激励计划》和《2022年激

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六、独立财务顾问的专业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上海荣正企业咨询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公司本次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符合 《公司法》《证券

法》以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规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关于不法分子冒用景顺长城基金及股东方APP进行非法活动的澄清公告

近期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景顺长城基金” 、“本公司” ）发现有不法分

子在小红书等自媒体平台上， 利用“景顺投资” 、“景顺” 等假冒本公司及股东方名义的

APP进行诈骗活动，以“充值奖励” 为由诱骗用户下载假冒APP进行操作，借此骗取投资者

的财产。该行为不仅对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带来极大伤害，也对本公司的声誉造成严重影响。

为了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维护本公司声誉，避免更多投资者个人信息泄露及遭受财产损

失，本公司在此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1.本公司从未授权任何第三方应用或个人以任何形式进行“充值奖励” 操作，请广大

投资者提高警惕，切勿轻信假冒本公司APP进行“充值” 、“退费” 、“回款” 等操作。

2.本公司有且仅有一款名为“景顺长城基金” 的APP，请广大投资者通过本公司官网、

APPStore、应用宝等应用商店下载使用，切勿通过不明网址渠道下载使用软件。

本公司的外方股东景顺（Invesco）没有中文APP。“景顺投资” 、“景顺（Invesco）线

上金融理财app” 、“景顺通”等名称的APP均属假冒，敬请广大投资者务必警惕和甄别，切

勿轻信及下载使用，避免个人信息泄露及财产损失。

3、本公司唯一官方网址为http://www.igwfmc.com；本公司官方APP:景顺长城基

金 （应用市场搜索 “景顺长城基金 ” 下载）; 客户服务电话为400-8888-606、

0755-82370688； 客服邮箱为investor@igwfmc.com； 微信号为igwfund（景顺长城基

金）、love_fund（小景爱基金）。投资者投资本公司管理的产品，请务必通过本公司直销中

心和产品法律文件、公告文件中指定的销售机构办理。 本公司不会要求投资者将资金划入

任何私人账户或向投资者索取任何账户密码，请投资者妥善保管个人信息。

4.若您遭遇了假冒APP的诈骗，请保存相关证据，包括但不限于假冒APP截图、聊天记

录、转账记录等，并立即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本公司保留对以任何冒用景顺长城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及股东方名义的机构或人员采取法律行动、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如发现此类机

构或人员涉嫌金融诈骗、非法证券期货活动等违法违规或犯罪行为的，本公司将向有关部

门举报。

感谢广大投资者对本公司的支持与信任，让我们携手努力，警惕网络诈骗活动，守住钱

袋子，护好幸福家。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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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8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该议案拟提交于2025年5月23日

召开的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9日发布的《第十届董

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16）、《关于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18）以及于2025年5月13日发布的《关于收到股东临时提案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21）、《关于2024年度股东会增加临时提案暨股东会补充通知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22）。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2025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2025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公司已于2025年5月13日披露董事会

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即2025年5月8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

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比例情况。 现将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即2025年5月19

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比例情况公告如

下：

一、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前十名股东名称及持股情况（表一）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成都华川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有限公司 72,053,552 12.89

2 四川美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6,325,360 4.71

3 缪炜欧 15,501,600 2.77

4 孙祥 4,757,700 0.85

5 庄景坪 4,400,088 0.79

6 陈燕翡 4,090,190 0.73

7 纪蘋 3,311,000 0.59

8 孙玉龙 3,072,100 0.55

9 刘细水 2,688,200 0.48

10 徐胜华 2,420,100 0.43

二、股东会股权登记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名称及持股情况（表二）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无限售条件股份总数比例

（%）

1 成都华川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有限公司 72,053,552 12.89

2 四川美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6,325,360 4.71

3 缪炜欧 15,501,600 2.77

4 孙祥 4,757,700 0.85

5 庄景坪 4,400,088 0.79

6 陈燕翡 4,090,190 0.73

7 纪蘋 3,311,000 0.59

8 孙玉龙 3,072,100 0.55

9 刘细水 2,688,200 0.48

10 徐胜华 2,420,100 0.43

三、相关说明

（一）以上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总的持股数量；

（二）公司前十名股东所持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二）与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一）一致。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查询相关文件。

特此公告。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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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换届选举

公司职工董事和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于2025年5月20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李正团为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职工董事，选举孙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简历附后）。 根据《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职工董事和职工监事将与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董

事和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届监事会，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第六届监事会

任期一致。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成立后，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

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附：职工董事和职工监事简历

李正团，男，汉族，1982年12月生，中共党员，正高级工程师，大学学历，硕士学位，历任

承钢热轧卷板厂技术员、技术科副科长，承钢提钒钢轧二厂轧钢技术科科长，承钢热轧卷板

事业部工艺技术组工艺技术主管，承钢钒钛冷轧薄板有限公司副经理，承钢商贸有限公司

经理，承德钒钛运营改善部部长、人力资源部(组织部)部长、改革创新中心主任、机关党委书

记，河钢股份综合管理部副部长、第五届董事会职工董事，现任河钢股份综合管理部部长。

李正团未持有公司股票，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失信被执行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孙伟，女，汉族，1974年7月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工商管理硕士，正高级政工师，历

任河钢承钢团委书记、办公室副主任、棒线厂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宣传部（企

业文化工作部、统战部）副部长、部长，河钢股份第四届、五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现任河钢材

料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孙伟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失信被执行的情形，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

职资格。

证券代码：000709� � �股票简称：河钢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0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六届一次董事会2025年5月2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

5月16日以电子邮件及直接送达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11人，实际参与表决

董事11人。

二、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选举王兰玉为公司董事长，选举

许斌为副董事长。 表决结果为：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同意聘任许斌为公司总经理、

王文多为董事会秘书。 表决结果为：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副总经理、总会计师的议案》，同意聘任朱坦华、孙志溪、薛军

安、庞辉勇为公司副总经理，张爱民为总会计师。 表决结果为：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

票。

4.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聘任梁柯英为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 表决结果为：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同意聘任王兰玉、许斌、李正

团、曾加庆、刘青为战略与ESG委员会委员，王兰玉为主任委员；聘任张志芳、曾加庆、刘青

为审计委员会委员，张志芳为主任委员；聘任曾加庆、张志芳、宋绍清、王兰玉、李正团为提

名委员会委员，曾加庆为主任委员；聘任刘青、张志芳、宋绍清、王兰玉、许斌为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委员，刘青为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为：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以上人员简历附后。

三、备查文件

1． 六届一次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简历：

王兰玉，男，1965年5月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硕士学位，正高级工程师，历任河钢集

团唐钢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党委常委，总经理、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董事长、党委书记，

河钢股份董事、总经理，现任河钢集团公司总经理、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河钢股份董事

长、党委书记。 王兰玉持有公司股票1907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失信被执行的情形。

许斌，男，汉族，1965年7月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正高级工程师。 历任

河钢集团邯钢公司总工程师、常务副总经理、董事、党委常委，河钢集团邯钢公司总经理、副

董事长、党委副书记，现任河钢股份副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许斌未持有公司股票，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失信

被执行的情形。

朱坦华，男，汉族，1971年6月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工程硕士，正高级工程师，历任

邯钢公司邯宝炼钢厂厂长、邯宝公司副总经理、河钢集团南非钢铁项目部副组长、邯钢公司

副总经理、党委常委，现任河钢股份副总经理、党委常委。朱坦华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失信被执行的情

形。

张爱民，男，汉族，1971年7月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正高级会计师，历任河钢集团唐

钢公司财务经营部部长，河钢乐亭钢铁项目指挥部副总指挥，河钢乐亭钢铁有限公司总会

计师，河钢集团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主持全面工作）、党总支书记，河钢集团唐

钢公司总会计师、董事，现任河钢股份董事、总会计师、党委常委，河钢集团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外部董事。 张爱民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纪律处分，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失信被执行的情形。

孙志溪，男，汉族，1974年10月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硕士学位，正高级工程师，历任

河钢集团邯钢公司生产制造部部长，河钢股份总经理助理兼安全总监，现任河钢股份副总

经理兼安全总监。 孙志溪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失信被执行的情形。

薛军安，男，汉族，1981年4月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正高级工程师，历

任河钢集团唐钢公司生产制造部部长，河钢乐亭钢铁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制造部部长，河

钢销售总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河钢股份副总经理。薛军安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失信被执行的情形

庞辉勇，男，汉族，1978年5月生，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正高级工程师，历任舞阳钢铁

有限责任公司科技部副部长、常务副部长、部长，现任河钢股份副总经理。 庞辉勇未持有公

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与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

在失信被执行的情形。

王文多，男，汉族，1983年12月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管理学学士，高级会计师。 历任

河钢集团资产财务部成本计划处主办、资金管理处主办，河钢集团经营财务部资金管理处

一级主管，河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政策研究室经理、副总经理，河钢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总经

理、董事，河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现任河钢股份董事会秘书、董事会办公室主

任，河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董事，河钢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董事。王文多符合交易所关于董秘

任职资格的要求，并已取得交易所颁发的董秘资格证书。王文多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失信被执行的情

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

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联系方式： 办公电话：（0311）66770709， 传真：（0311）

66778711，电子邮箱：hggf@hbisco.com，通讯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体育南大街385号。

梁柯英，女，汉族，1973年9月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经济师。 历任河钢股份证券部董

秘处处长、董秘事务专员、资本运营部高级经理、董事会办公室高级经理、主任师，现任河钢

股份董事会办公室二级管理专家。 梁柯英符合交易所关于证代任职资格的要求，并已取得

交易所颁发的董秘资格证书。 梁柯英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失信被执行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联系方式 ： 办公电话 ：（0311）66778735， 传真 ：（0311）66778711， 电子邮箱 ：

hggf@hbisco.com，通讯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体育南大街385号。

证券代码：000709� � �股票简称：河钢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1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一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六届一次监事会于2025年5月2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

于5月16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应参加表决监事3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人。 会议的召开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参加会议的监事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一致同

意选举李毅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表决结果为：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李毅简历

如下：

李毅，男，汉族，1980年9月生，中共党员，硕士，正高级经济师，曾任河钢集团外事办公

室副主任，河钢集团团委书记（主任师级、四级专家级、三级专家级），曾于2019年1至7月

在河北雄安新区挂职锻炼，现任河钢股份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河钢集团团委

书记，河北燕山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外部董事。李毅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失信被执行的情形。

特此公告。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0709� � �股票简称：河钢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9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14:30

（2）网络投票的日期和时间：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

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至15:00；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

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河北省石家庄市体育南大街385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王兰玉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6、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04人，代表股份6,762,281,9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65.4175％，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04人，代表股份

6,762,281,9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417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00人，代表股份67,045,25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6486％。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

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表决结果如

下：

提案1.00�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49,910,47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71％；反对11,712,3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32％；弃权

659,213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4,673,7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1.5475％；反对11,712,3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7.4693％；弃权659,2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832％。

提案2.00�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49,862,47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63％；反对11,691,4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29％；弃权

728,1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1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4,625,7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1.4759％；反对11,691,4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7.4381％；弃权728,1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60％。

提案3.00�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49,879,87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66％；反对11,709,0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32％；弃权

693,113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4,643,1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1.5019％；反对11,709,0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7.4643％；弃权693,1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38％。

提案4.00�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49,287,04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78％；反对12,867,8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03％；弃权

127,113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4,050,2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0.6176％；反对12,867,8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9.1928％；弃权127,1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96％。

提案5.00� 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48,960,67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30％；反对12,608,1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64％；弃权

713,2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1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3,723,9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0.1308％；反对12,608,1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8.8054％；弃权713,2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38％。

提案6.01�发行规模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48,424,53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51％；反对13,449,3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89％；弃权

408,1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3,187,7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9.3312％；反对13,449,3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0.0601％；弃权408,1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87％。

提案6.02�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48,609,53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78％；反对13,394,3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81％；弃权

278,1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4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3,372,7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9.6071％；反对13,394,3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9.9781％；弃权278,1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48％。

提案6.03�债券期限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48,400,33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47％；反对13,464,6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1％；弃权

417,0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3,163,5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9.2951％；反对13,464,6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0.0829％；弃权417,0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20％。

提案6.04�债券品种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48,458,53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56％；反对13,396,7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81％；弃权

426,7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3,221,7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9.3819％；反对13,396,7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9.9817％；弃权426,7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65％。

提案6.05�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48,597,63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76％；反对13,397,3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81％；弃权

287,0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3,360,8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9.5894％；反对13,397,3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9.9826％；弃权287,0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81％。

提案6.06�募集资金用途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48,594,13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76％；反对13,390,8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80％；弃权

297,0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3,357,3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9.5841％；反对13,390,8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9.9729％；弃权297,0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30％。

提案6.07�承销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49,536,23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15％；反对12,320,7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22％；弃权

425,0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4,299,4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0.9893％；反对12,320,7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8.3768％；弃权425,0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39％。

提案6.08�上市场所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49,721,93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43％；反对12,202,7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05％；弃权

357,3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4,485,1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1.2663％；反对12,202,7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8.2008％；弃权357,3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29％。

提案6.09�担保条款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49,635,83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30％；反对12,335,1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24％；弃权

311,0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4,399,0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1.1379％；反对12,335,1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8.3983％；弃权311,0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39％。

提案6.10�债券偿还的保证措施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49,660,50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34％；反对12,048,1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82％；弃权

573,34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6,7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8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4,423,7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1.1747％；反对12,048,1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7.9702％；弃权573,34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6,7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552％。

提案6.11�本次发行对董事会的授权事项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49,546,53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17％；反对12,437,8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39％；弃权

297,6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4,309,7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1.0047％；反对12,437,8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8.5514％；弃权297,6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39％。

提案6.12�决议的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49,675,33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36％；反对12,284,7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17％；弃权

321,9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4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4,438,5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81.1968％；反对12,284,7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8.3231％；弃权321,9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01％。

提案7.00�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7.01.候选人：非独立董事王兰玉 同意股份数：6,483,686,844�股

7.02.候选人：非独立董事许 斌 同意股份数：6,484,396,921�股

7.03.候选人：非独立董事谢海深 同意股份数：6,487,369,710�股

7.04.候选人：非独立董事邓建军 同意股份数：6,487,365,341�股

7.05.候选人：非独立董事张振全 同意股份数：6,487,373,117�股

7.06.候选人：非独立董事张爱民 同意股份数：6,487,795,266�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7.01.候选人：非独立董事王兰玉 同意股份数：40,801,771股

7.02.候选人：非独立董事许 斌 同意股份数：41,511,848股

7.03.候选人：非独立董事谢海深 同意股份数：44,484,637股

7.04.候选人：非独立董事邓建军 同意股份数：44,480,268股

7.05.候选人：非独立董事张振全 同意股份数：44,488,044股

7.06.候选人：非独立董事张爱民 同意股份数：44,910,193股

提案8.00�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8.01.候选人：独立董事张志芳 同意股份数：6,487,830,323�股

8.02.候选人：独立董事曾加庆 同意股份数：6,487,729,415�股

8.03.候选人：独立董事刘 青 同意股份数：6,487,728,638�股

8.04.候选人：独立董事宋绍清 同意股份数：6,488,015,448�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8.01.候选人：独立董事张志芳 同意股份数：44,945,250股

8.02.候选人：独立董事曾加庆 同意股份数：44,844,342股

8.03.候选人：独立董事刘 青 同意股份数：44,843,565股

8.04.候选人：独立董事宋绍清 同意股份数：45,130,375股

提案9.00�选举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总表决情况：

9.01.候选人：监事李 毅 同意股份数：6,487,728,996�股

9.02.候选人：监事马志和 同意股份数：6,485,484,892�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9.01.候选人：监事李 毅 同意股份数：44,843,923股

9.02.候选人：监事马志和 同意股份数：42,599,819股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了全部提案。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聘请的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赵力峰、熊孟飞律师对于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

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

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